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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标准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AI陪伴类玩具在多模态情感交互方面的技术要求以及相应的
分级评估方法。本标准适用于面向儿童、青少年及成人用户的，以情感陪伴、
教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智能玩具（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毛绒玩具、仿生机器人、
互动玩偶等）。本文件仅约束产品的功能表现，不涉及电气安全、电磁兼容、
材料化学等非功能性要求。

2.工作简况

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，AI陪伴类玩具作为智能消费电子产品的重
要分支已广泛进入家庭场景。然而，当前市场上该类产品质量参差不齐，各厂
商对“情感交互”“智能陪伴”等概念缺乏统一的技术依据和评价尺度。部分产品仅
具备基础的语音对话功能却标榜深度情感陪伴，更有甚者因内容安全机制缺失
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构成风险。

为引导产业健康发展，保护消费者权益，标准起草小组开展了广泛的市场
调研与技术研讨，充分听取了检测机构、AI算法企业及玩具制造商的反馈意见
，针对多模态融合不足、伦理审核缺失等行业痛点进行了专项论证，最终形成
了本征求意见稿。

3.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

本标准依据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

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，编制原则突出科学性、系统性与可操作性，科学

性体现在将多模态感知能力与情感理解深度绑定而非简单功能叠加，系统性体

现在从感知、理解、表达、个性化四个维度及通用安全约束构建全方位评估闭

环，可操作性体现在采用明确的量化阈值（如毫秒级同步误差、百分比准确率）

与定性要求相结合的评价方式；基于上述原则，标准核心内容首先界定了“AI

陪伴类玩具”与“多模态情感交互”等基础术语，并专设通用功能约束以落实

《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中的技术合规底线（如强制身份明

示、防依赖干预、伦理审核校正）；其次，按照技术深度将情感交互能力科学

划分为L1基础响应级至L5深度共情级五个递进等级，各等级在四个维度上对应

清晰的功能清单；最后，配套构建了包含情绪识别准确率、多模态融合增益、

记忆留存率等在内的可测试指标矩阵，并创新引入了场景化压力测试、长周期

跟踪评价及第三方伦理审计机制，形成了一套完整且落地的评估方案。

4.主要试验(或验证)的分析、综述报告
起草小组选取了国内市场上8款具有代表性的AI陪伴玩具（涵盖低端语音交

互玩偶至高端多模态仿生机器人）进行了模拟测算与场景化测试。验证结果显

示：该指标体系能有效区分产品的“伪智能”与“真情感”；其中“多模态融合增益”
与“细微情感识别率”指标能够精准拉开花哨营销产品与具备硬核算法产品之间

的分差；分级结果与行业专家的主观盲测评价基本吻合。

5.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

经过和依据；有无重要技术问题需要说明
在本文件的修订过程中，无重大分歧意见和技术问题。



6.与国外标准的关系：包括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

，与国外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差异
该项目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。

7.修订标准时，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，并列出所涉

及的新、旧版本的有关章条(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)；废止/代替

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不涉及。

8.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(可引用标准前言的内容)，

特别是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要求。

9.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标准。

10.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(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

渡办法等内容)；标准发布后，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
建议本文件发布后，优先在人工智能终端联盟和人工智能终端工作组中推

广应用。

本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规范AI玩具市场的“炒概念”乱象，为监管部门提

供技术执法抓手；为家长和消费者提供直观的选型参考（如认准L3以上等级标

识）；倒逼企业加大多模态算法和内容安全护栏的研发投入，推动AI陪伴产业

向“科技向善、懂情达理”的高质量阶段迈进。

11.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；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权

，说明产品研发程度、产业化基础及进程
本文件未涉及。

12.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本文件未涉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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